校园交通安全承诺书
为了自觉维护校园交通秩序和保障校园道路畅通，本着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本人承诺保证做到以下几点：
1、按规定主动办理上海财经大学机动车进校证（以下简称“进校证”）。
2．驾车进入校园后，自觉遵守学校的各项交通安全管理规定，严格按照校内交通标志、标线规定行驶，服从管理，做到文明行车，礼让行人，减速慢行，不鸣喇叭，不驶入禁行区。
3．进校后保证将车辆停放在停车场（库）或指定的停车点，不在主干道、交通道口及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。
4．自觉爱护校园内的各种道路交通标志和设施，不私自挪动、拆除和损坏。
5．“进校证”放置在汽车挡风玻璃醒目位置，便于门卫和管理人员的检查。
保证不转让或转借“进校证”给他人使用。一经发现，吊销进校证。
7. 车辆不得在学校过夜停放，特殊情况须向本部门申请，部门同意后报保卫部备案；如未履行，学校将依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，包括但不限于情节严重时取消该车辆进校资格。 
8．因违反校园交通管理规定，或不在车辆规定的停车区域内停放造成车辆被锁、被拖及暂扣等情况时，本人自觉按时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。
9．载物车辆或个人携物出门，主动出示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并接受门卫的查验。
10. 保卫部不定期对备案车辆信息进行重新审核，对不符合条件的车辆不再续办，具体审核时间另行通知。

11．违反有关规定，经教育未改，将收缴进校证，并不再予以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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